
信访办事须知
	办理部门
	劳动局信访室

	联系电话
	83126020

	地址
	剡城路369号

	联系人
	

	申办对象资格
	

	办理程序
	1、 对来访人员，信访工作人员予以接待登记，一般事项可以直接解答的，直接解答；复杂事项，转承相关部门答复。
2、 书面来信的，１５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。

	办理材料
	本人身份证及相关证明材料

	办理时限
	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６０日内办结；情况复杂的，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３０日，并告知信访人延期理由。

	注意事项
	

	文件依据
	《信访条例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（第４３１号）

	相关表格
	



